
第 1 頁  共 1 頁 

 

華南產物特約條款 A（一般特約條款） 

第四條：不對外營業之俱樂部、招待所特約條款 

奉財政部(81)台財保 第 811766151 號函核准 

99.10.20(99)華企商字第 394 號函備查 

 

被保險人保證在本保險契約所承保之俱樂部或招待所，為非會員組織，不對外營業。 


